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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99               证券简称：金龙鱼                  编号：202507 

 

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

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投资者说明会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

员姓名 

参与公司投资者说明会的投资者 

时间 2025年 11 月 21日 

地点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兼总裁穆彦魁先生； 

副总裁邵斌先生； 

董事兼财务总监陆玟妤女士； 

独立董事韩一军先生； 

董事会秘书洪美玲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田元智先生； 

广州益海董事长兼总经理房彦江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绍 

一、案件相关说明 

1.广州益海董事长兼总经理房彦江先生进行案件说明 

我作为广州益海董事长，就广州益海一审被安徽淮北中级法院认

定构成合同诈骗罪从犯一案，详细说明如下： 

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业务范围涉及食用

油脂及其制品加工、销售及仓储、中转服务。公司荣获社会各界的广

泛认可，斩获多项荣誉，包括“中国质量诚信企业”、“广东省最具社

会责任感企业”、“国家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等，累计缴纳税款约 42.1

亿元。 

本案的本质是，在安徽华文与云南惠嘉违规从事融资性贸易过程

中，云南惠嘉通过长期行贿“被害人”安徽华文高管（包括法定代表

人即董事长兼总经理、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及员工，与安徽华文内

外勾结、共同造假，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安徽华文掩盖损失近十

年，在涉事高管因职务犯罪被立案调查后，企图将巨额损失非法转嫁

给广州益海。安徽华文对所谓“诈骗”行为不仅知情，而且直接参与、

配合，故本案不存在“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被骗的情形。我司才

是被蒙骗一方，我司明显是被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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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上诉理由如下： 

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根本错误。 

（1）安徽华文的损失是其与云南惠嘉内外勾结造成的，广州益海

才是被蒙蔽的一方 

根据在案证据显示，本案是在安徽华文与云南惠嘉违规从事融资

性贸易过程中，云南惠嘉通过长期行贿所谓的“被害人”安徽华文高

管（包括法定代表人即董事长兼总经理、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及员

工，与安徽华文内外勾结、共同造假，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安徽

华文掩盖损失近十年，在涉事高管因职务犯罪被立案调查后，企图将

巨额损失非法转嫁给广州益海。安徽华文对所谓“诈骗”行为不仅知

情，而且直接参与、配合，故本案不存在“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

被骗的情形。 

（2）广州益海对涉案“诈骗行为”既不知情，更未参与，没有帮

助的故意和行为。 

事实上，广州益海始终审慎履行合同义务，严格按照《中转协议

书》约定查验了由安徽华文按合同约定方式给出的出库或货权转让文

件，并每次均电话与安徽华文的授权人员进行了确认，事后还以邮寄

库存确认函、催款函等方式告知安徽华文真实的库存情况。故广州益

海没有帮助诈骗的故意和行为，依法不构成诈骗的共犯。 

（3）广州益海未因案涉行为获取任何单位利益。 

无论是与国家粮油信息中心还是 Wind 数据库棕榈油同期市场报价对

比，广州益海向云南惠嘉购买棕榈油的价格均为合理的市场价格，甚

至高于市场价格。根据侦查机关调取的证据显示，云南惠嘉的货物在

销售给广州益海的同时，也销售给其他企业，而销售给广州益海的价

格并不低于销售给其他企业的价格。因此广州益海并未因所谓“共犯”

行为获取任何单位利益。 

一审判决据以认定广州益海低价购买涉案棕榈油的《审计报告》

不中立、不专业、不合法：审计人员在办案单位授意下审计，不履行

审查义务；审计人员组成违法，签字人员未参与审计，审计人员不具

备法定资质；审计结论前后矛盾，以“期货价格”衡量“现货价格”，

人为选取不利于广州益海的极端数据。 

（4）一审判决违背基本的商业常识 

①对进口贸易的商业常识缺乏基本认识，将合法合规的在途货物

买卖与进口报关流程，错误认定为帮助诈骗行为。 

②作为贸易商，安徽华文进口棕榈油后数十年不销售，违背贸易

常识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基本要求。 

③棕榈油保质期较短，不可能长期存放十多年而不变质，并且存

储十多年，光仓储费就需要人民币几十亿。 

④广州益海的罐容约为 16 万吨，除去自用外，可以对外中转使用

的不足 10万吨。安徽华文宣称有 100 多万吨棕榈油长期存储于广州益

海，背离基本业务常识。 

（5）本案开庭后，来自国内多所知名高校的七位权威刑法学专家，

于 2024 年 3 月 11 日对本案进行了法律论证，专家一致认为，广州益

海依法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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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案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 

（1）本案侦查阶段，合肥市公安局有意向广州益海隐瞒立案信息；

审查起诉阶段，淮北市人民检察院未依法告知移送审查起诉情况，甚

至在其后以“忘记了”为由进行答复。上述行为严重损害了广州益海

的诉讼权利。 

（2）合肥市公安局和淮北市人民检察院违法未送达《审计报告》，

剥夺了广州益海的诉讼权利。 

（3）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有条件合并审理的情况下，将广州益

海、柳德刚与本案其他被告人分案审理，且无故不同意其他被告人出

庭接受法庭调查，剥夺了广州益海及其辩护人发问、质证等诉讼权利，

阻碍了案件事实的查明。 

3、一审判决违背基本刑事证据规则，采信证据根本错误。 

一审判决对在案证据、辩方证据中，大量足以证实广州益海无罪

的证据，无故均未采信；对包括《审计报告》在内的明显不真实，甚

至不合法的证据，坚持作为定罪依据予以采信；对于本案定罪量刑的

关键事实，一审判决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仅以毫无依据的推定代替

证据，予以认定。 

益海嘉里集团隶属于世界五百强企业新加坡丰益国际有限公司，

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投资中国的爱国华侨企业集团之一，目前集团在华

投资额约 1,000 亿，深耕中国市场三十多年，在中国的业务取得很好

的发展，我们没有理由帮助云南惠嘉诈骗安徽华文，损害公司的业务

运营。 

综上，一审判决根本错误，我司坚持认为本案二审依法应当改判，

广州益海将积极进行上诉，穷尽法律所赋予的全部途径和手段以澄清

真相，维护广州益海的合法权益。 

 

2.公司董事长郭孔丰先生对本案的态度 

公司董事长郭孔丰先生在知道淮北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后，非常

震惊。他表示，作为爱国华侨郭氏家族的一员，郭氏家族几十年来一

直心系祖国，仅益海嘉里金龙鱼在中国累计投资已近 1,000 亿元，加

上郭氏家族的香格里拉及嘉里建设的相关投资，郭氏家族在华总投资

额已经超 2,500 亿元。我们绝不可能为如此一点点小的利益，去帮助

诈骗国有企业，损害国家利益，破坏郭氏家族几十年来在祖国建立的

良好声誉。 

公司董事长郭孔丰先生同时也表示：“如果我真的做了这样的事

情，不用中国的执法机关来处罚我们，我相信我的叔叔郭鹤年先生也

会把我逐出郭氏家族。” 

 

二、主要问题 

1.金龙鱼怎么证明自己没有参与？ 

答：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安徽华文的损失是其与云南惠嘉内外勾结

造成的，广州益海才是被蒙蔽的一方，广州益海并未参与，详细如下： 

①安徽华文时任法定代表人及财务总监等收取云南惠嘉负责人张

利华的巨额行贿后，违规将“先款后货”审批为“先货后款”，并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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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华文已经有大量欠款的情况下，仍违规为云南惠嘉大量代开信用证，

导致国有资产损失不断扩大。 

②伪造《货权转让通知书》的一系列行为均是“被害人”安徽华

文人员与云南惠嘉人员共同实施的：假章是安徽华文的合同授权人向

云南惠嘉人员提供了印章模板，并告知云南惠嘉人员到哪里去刻制，

还告知云南惠嘉人员模仿其签字时需要一笔一划。在云南惠嘉人员伪

造货权转让通知书后，是以 QQ 的方式先发送给安徽华文的合同授权

人，再由安徽华文的合同授权人发送给广州益海，广州益海实际是从

安徽华文的合同授权人处取得了安徽华文参与伪造并传递的虚假货权

转让通知书。 

③安徽华文高层已经收到广州益海邮寄的真实的《库存确认函》，

明确知晓货物的出库及库存情况，但收到后为掩盖货物出库事实予以

销毁，转而再安排云南惠嘉伪造棕榈油尚未出库的虚假库存单 30 多

份，来欺骗上级机构和外部审计机构长达十几年。 

④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报告，在 2011 年至 2012 年期间安徽

华文用假的合同专用章、公章、仓储专用章与广州益海签署《中转协

议书》并预留的了假的出库印鉴，广州益海取得的货权单据与预留的

假印鉴是一致的。 

⑤早在 2014 年，在云南惠嘉明确告知安徽华文包括法定代表人在

内的高管已经无法偿还欠款后，安徽华文的时任法定代表人、财务总

监还协商以虚假投保、虚假交易获取外汇等方式试图填补窟窿。 

⑥广州益海不可能知道安徽华文的高管及合同授权人员会从事上

述造假行为，因此本案中，安徽华文完全知晓并参与了虚假货权出库

事宜，是自己在欺骗自己，不存在“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被骗的

情形。 

另外广州益海的油罐总容量仅为 16万吨，不可能容纳 100 多万吨

的棕榈油，广州益海没有理由免费为安徽华文存储棕榈油十几年。即

便是整个广东省的罐容，也很难容纳下安徽华文所述的 100 万吨棕榈

油。并且棕榈油的质保期很短，行业上从没有哪个企业可以存储棕榈

油十几年而不销售。 

 

2.有媒体称贵公司认为“ 安徽华文掩盖损失近十年，在涉事高管因职

务犯罪被立案调查后，企图将巨额损失非法转嫁给广州益海。”，请问

是否属实，依据是什么？ 

答：是的，属实。该业务发生于 2008 年到 2014 年，相关中转业务于

2014 年 7月全部结束，货物出库完毕。自 2014 年 12月之后直至 2021

年 5月，安徽华文再未找过广州益海要求出库货物。直至 2021 年，时

隔近 10年后，安徽华文突然持加盖广州益海假章的库存单报案声称有

107 万吨棕榈油未出库。同时庭审查明，从 2015 年至 2021 年期间，

安徽华文与云南惠嘉共同伪造了大量的虚假库存确认单。 

 

3.法条如何解释，不能突破常识。公司的广州益海只是提供仓储代发，

发生此案常识上不应该由公司的广州益海去承担赔偿。哪怕柳德刚受

贿，也只是柳德刚本人承担。假设某法庭人员发生受贿，也只是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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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人员进行依法严惩，也不应该由人民法院去承担。简简单单的事

情，公司的广州益海为什么会被判成这样。请公司明白解释其中是否

另有隐情？ 

答：您好！本案的本质是，在安徽华文与云南惠嘉违规从事融资性贸

易过程中，云南惠嘉通过长期行贿“被害人”安徽华文高管（包括法

定代表人即董事长兼总经理、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及员工，与安徽

华文内外勾结、共同造假，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安徽华文掩盖损

失近十年，在涉事高管因职务犯罪被立案调查后，企图将巨额损失非

法转嫁给广州益海。谢谢！ 

 

4.安徽华文损失数额巨大，根据此前公告，安徽华文代理进口的是云

南惠嘉的棕榈油，储存于广州益海的仓库，那么云南惠嘉的张利华是

如何严重超出额度获取货权？益海嘉里库存数量变化后，是如何通知

安徽华文的？正常的提货流程是什么？这一方面双方合同是如何约定

的？ 

答：您好！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云南惠嘉负责

人张利华通过行贿安徽华文的法定代表人王民、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王小虎等人，使得王民违规将“先款后货”变更为“先货后款”，广州

益海对此完全不知情。广州益海每次进行货权转让时先按照合同约定

流程以 QQ、邮件等方式取得安徽华文发出的货权转让通知书，并每次

均由合同授权人电话与安徽华文的合同授权人进行了确认，随后取得

上述货权转让通知书的原件。除此之外，广州益海还定期将库存确认

单邮寄给安徽华文，告知其棕榈油的出库情况以及库存情况，安徽华

文合同授权人确认已经收到了这些真实的库存确认单，收到后部分拿

给了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部分交给了云南惠嘉，由云南惠嘉加盖上

安徽华文的假章后邮寄给广州益海。广州益海还会向安徽华文邮寄催

款函，要求支付中转费用，该函件中也告知了安徽华文当期的库存情

况，即安徽华文有多种渠道知晓货物的库存真实情况。根据庭审查明

的情况，为应对审计，安徽华文安排云南惠嘉制作了大量虚假的库存

确认单。谢谢！ 

 

5.案件中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问题？有哪些证据证明存在程序违法？ 

答：本案程序违法问题主要如下： 

（1）本案侦查阶段，合肥市公安局有意向广州益海隐瞒立案信息；审

查起诉阶段，淮北市人民检察院未依法告知移送审查起诉情况，甚至

在其后以“忘记了”为由进行答复。上述行为严重损害了广州益海的

诉讼权利。 

（2）合肥市公安局和淮北市人民检察院违法未送达《审计报告》，剥

夺了广州益海的诉讼权利。 

（3）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有条件合并审理的情况下，将广州益海、

柳德刚与本案其他被告人分案审理，且无故不同意其他被告人出庭接

受法庭调查，剥夺了广州益海及其辩护人发问、质证等诉讼权利，阻

碍了案件事实的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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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请问广州益海原总经理柳德刚具体受贿金额，他在这起事件中具体

为对方提供了哪些“帮助”？ 

答：对于柳德刚合同诈骗罪的判决，公司认为并没有证据证明柳德刚

有帮助云南惠嘉诈骗安徽华文的行为，本案涉及的广州益海中转业务，

有严格的内控管理流程，广州益海的相关业务部门及人员都是严格按

照流程执行的。 

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判决，请以柳德刚个人的律师意见

为准，公司认为，判决书所认定的“柳德刚个人收取财物的行为”是

其个人行为，不是广州益海单位的行为，也是公司严厉禁止的。 

 

7.18.81 亿元损失确认的依据是什么？法院判决为何把仓储方列为共

犯？当时庭审一天一夜，涉及到期现货价格认定、货权转让双方质证、

审计报告认定依据等，如此长的庭审时间，法院最终选取采纳的内容

有哪些？ 

答：我们认为一审判决广州益海承担 18.81 亿元损失赔偿没有依据，

将仓储中转方作为共犯也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判决未采纳广州

益海提交的证据是错误的。 

 

8.2008 年到 2014 年，安徽华文所代理棕榈油共有多少吨储存在广东

益海仓库？涉案金额如此巨大，广东益海仓库的库容又有多少？棕榈

油的保质期有多久，为何安徽华文多年未提货，却不关心库存情况？

期间安徽华文经过多年审计，为何没有发现这一问题？ 

答：您的问题也是本案的核心问题之一。2008 年到 2014 年，安徽华

文代理云南惠嘉进口的货物存储于广州益海的累计约为 90 万吨。安徽

华文早已经与云南惠嘉以虚假的单据出库完毕，这些虚假的出库单据

并非云南惠嘉单方伪造的，而是安徽华文与云南惠嘉一起伪造的。安

徽华文为了掩盖货物已经出库的事实，并为了应付审计机构，安徽华

文安排云南惠嘉伪造棕榈油尚未出库的虚假库存单 30 多份，欺骗上级

机构和外部审计机构长达十几年。棕榈油不可能存放十多年而不变质。

广州益海的罐容约为 16万吨，并且广州益海还有自己使用的需求，可

对外提供使用的罐容不足 10万吨，安徽华文宣称有 100 多万吨棕榈油

长期存储于广州益海，背离基本业务常识。 

 

9.金龙鱼多次强调广州益海“每次货权转让前均取得安徽华文授权人

员确认”，但一审判决认定其构成合同诈骗罪从犯。能否具体说明这些

“授权确认”的形式及关键佐证？对于法院未采信该部分证据的原因，

公司是否已梳理出核心争议点？ 

答：广州益海不但未实施过帮助犯罪行为，还积极尽到了合理的审查

义务，说明如下： 

（1）庭审查明，广州益海每次均收到安徽华文中转业务的合同授权人

发送的《货权转让通知书》，除此之外，广州益海每次还均会以电话方

式与合同授权人进行再次确认，每次都取得了合同授权人的同意确认。

安徽华文的合同授权人在三方中转协议中进行了明确的约定。 

（2）庭审查明，广州益海定期会将真实的《库存确认函》快递给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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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合同约定的授权人，安徽华文收到《库存确认函》后会拿给安徽

华文的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看，但财务总监予以销毁。后期安徽华文

财务总监让合同授权人将收到的《库存确认函》交给云南惠嘉的人员，

由云南惠嘉加盖上伪造的安徽华文印章后，再邮寄给广州益海。 

（3）庭审查明，广州益海还以其他多种方式告知安徽华文真实的库存

情况，安徽华文足以知晓库存情况。庭审证实，广州益海还以“电子

邮件”的方式向安徽华文发送《库存确认函》、《催款函》，其中《催款

函》中详细说明了欠付中转费金额、截止当时货物转让情况及最终的

库存数量等信息，安徽华文也均按该《催款函》履行了中转费付款的

义务，并未对货物库存情况提出过任何异议。 

 

10.明明是次责，明明没有获得任何利益，却要承担巨额的赔偿。对公

司的利益和声誉以及股民的损失造成严重的后果，请问谁来承担？ 

答：公司没有获得任何不当利益，公司坚定认为广州益海不构成犯罪，

已经当庭提出上诉，公司认为二审依法应该予以改判。 

 

11.二审如果维持原判，公司会向最高检申请再审吗？ 

答：公司坚定认为广州益海不构成犯罪，如二审维持原判，公司将依

法提起再审申请。 

 

12.请问这次广州益海一审判决对本年度的业绩有影响吗。另外公司对

于一审判决书有什么应对措施。这次诉讼最坏结果会给公司带来多大

的金钱损失 

答：因为案件目前尚处于上诉期内，一审判决并未生效，对公司本期

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广州益海已经当庭提出上诉，

公司坚决支持广州益海上诉，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13.公司内控是否存在缺陷，导致被处罚 

答：公司有严格的内控管理流程。在三方中转业务合作期间，广州益

海的相关业务部门及人员都是严格按照流程执行的。 

 

14.相信公司是有钱人，背后的家族也是这么有钱，不会为了这么多蝇

头小利去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是常识，所以希望公司扩大这次事件

的影响力，坚决抵制这种国有企业为了挽回损失，违法转嫁风险给民

营企业的举措。 

答：同意您的看法，长久以来我们一直高度重视合规运营，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公司会依法全力支持广州益海

上诉，维护广州益海的合法权利。 

 

15.请问这次事情会不会对公司未来在国内的投资产生影响？ 

答：党中央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中

央一直高度重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推动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个别地方存在的司法不公损害了良好的营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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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公司坚定认为广州益海不构成犯罪，相信二审会做出公平公正的

判决，来维护良好的司法环境、营商环境，提升包括公司在内的广大

投资者的信心。 

 

三、会议链接 

相关问答可参考 https://roadshow.cnstock.com/fbh/jly202502 

关于本次活动是否

涉及应披露重大信

息的说明 

本次活动不涉及应披露重大信息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5-11-22 

 


